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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0 日下午 3 点

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轮功

学员贾建怀、肖红梅夫妇从儿子

家出来，到阳光小区发放真相资

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住户举报。住

户给城关团结新村派出所提供了

自家监控获取的信息。 

派出所根据住户提供的影像

信息，从小区、公安监控倒查到

贾建怀、肖红梅出行下电梯时的

楼层从而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7 月 12 日晚 8 点多，贾建

怀、肖红梅回家时，被埋伏在楼

梯上、下的 5 个警察控制，强行

进入家门。随后又来了五、六个

警察，共三辆车、十多个警察。

警察非法抄家。 

12 日晚上 11 点多，贾建

怀、肖红梅被绑架到嘉峪关路派

出所审讯室，被非法关押审讯至

7 月 13 日下午。又被戴着手铐

去公安等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抽

血化验，做了心电图、超声波、

X 光胸透、CT 等检查。 

7 月 14 日下午 1 点左右，

贾建怀、肖红梅被非法关押到城

关桃树坪拘留所。四天后，肖红

梅被转到榆中县拘留所继续非法

关押。九天后，贾建怀被转到兰

州市新城拘留所继续非法关押。 

7 月 26 日，贾建怀、肖红

梅由户口所在地火车站派出所接

回，派出所、街道办要求他们在

准备好的“四书”上签字，遭贾

建怀、肖红梅拒绝。当日下午 2

点多，贾建怀、肖红梅回家。 

7 月 26 日下午，贾建怀、

肖红梅去城关团结新村派出所要

被非法抄去的东西，派出所只归

还了肖红梅的两个手机、贾建怀

的两个手机。电脑被送到兰州市

公安局复制，余物未归还。◇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甘

肃法轮功学员长达二十年来所遭受

的骚扰、非法抓捕、非法判刑、强

制洗脑以及来自各方面的经济迫

害、精神摧残等一切暴行，都是在

甘肃省公安厅策划、组织、指挥各

地公安、街道、社区及各单位，积

极执行和实施的。 

甘肃省公安厅对基层公安系统

经常采取业绩考核、物质奖励、业

务培训、提升官职等手段，来维持

迫害机制的运转。很多基层警察，

以执行上级的命令为借口，对法轮

功学员肆意虐待与摧残。甘肃省公

安厅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直

接的暴力工具，“六一零”非法机

构的各种迫害密令在这里被具体

化、精细化。多起全省范围的迫害

行动，都是甘肃省公安厅组织、策

划并集中、调配全省公安系统的资

源，全力实施迫害。 

甘肃省公安厅二十六处，是甘

肃省公安厅 610 办公室，在二零零

零年至二零零三年以前，对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都是公安厅长蔚振忠亲

自挂帅，而后是赵聚忠承担起这个

角色。在二零零四年四月，更名为

反邪教侦察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

教）后，盛明生是首任反邪教侦察

处处长。甘肃省公安厅二十六处负

责指导、协调全省公安机关实施对

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为，指导或参

与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迫害的重大

案件和跨区、跨省迫害恶行，对全

省法轮功学员犯下了重罪，此恶行

持续至今。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蔚

振忠、赵聚忠、盛明生任职期间，

因非法抓捕后，迫害致死的法轮功

学员有 57 人。 

二零二一年七月，值法轮功学

员反迫害二十二年之际，37 个国

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

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 23 个

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

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

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蔚振忠、赵

聚忠、盛明生在此次递交名单中。 

一、甘肃省公安厅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主要责任人 

蔚振忠，男，汉族，一九四五

年二月生，河南虞城县人。一九九

八年四月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任甘肃

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赵聚忠，男，汉族，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生，山东省新泰市汶南镇

人。二零零零年四月任甘肃省公安

厅副厅长、兰州市公安局局长。二

零零三年一月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任

甘肃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 

盛明生，男，汉族，一九五九

年四月出生，甘肃高台人。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任甘

肃省公安厅反邪教犯罪侦察处处

长。二零一七年七月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任甘肃省公安厅国保局局长。 

蔚振忠、赵聚忠、盛明生是甘

肃省公安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

害的总指挥，他们需对其任职期

间，甘肃省公安系统范围内发生的

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包括多

次大规模骚扰、绑架、致死、致

残、非法监禁，负主要责任。 

二、甘肃省公安厅迫害法轮功
的主要恶行 

1、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

始后，甘肃省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

访，二零零零年被截访 1054 人，

被非法判刑 15 人；（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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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志君、文仕学被非法判刑 8

到 3 年，于进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十三日被家人接回家后，身体虚

弱，不能吃东西，于十一月二十五

日离世。 

（2）二零零二年“8·17”电

视插播案 

二零零二年的“8·17”电视

插播案，涉及武戚、酒泉、天水、

白银、庆阳、甘肃矿区等地的法轮

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 7 名利用

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

轮功学员非法判 10 到 20 年重刑。

其中李文明、王鹏云、魏俊仁为

20 年，孙兆海、强晓毅、刘志荣

（二零零四年在天水监狱已被迫害

致死）、苏安洲分别为 10～19

年 ，天水法轮功学员唐琼、尹小

兰、王永民、张金梅、王伟平、杨

景春、赵后雨、尚君斌，白银常具

斌、张广利，嘉峪关李玉海、唐平

虎、黄汝忠、黄汝府、赵文成、周

秀英、瓜州石进祥等也被非法判重

刑迫害。 

（3）二零零三年“3·08”专

案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甘

肃省公安厅指挥各地公安机关，成

立专案组对 100 多位法轮功学员实

施监控、跟踪、绑架和非法判刑，

涉及全省 12 个市（州）的法轮功

学员。 

三、甘肃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
的部份案例 

1、二零零一年八月，甘肃省

公安厅发出了非法对法轮功学员杨

学贵的通缉令，后杨学贵等 8 位法

轮功学员，被绑架后非法判刑。 

2、二零零二年由甘肃省公安

厅厅长蔚振忠亲自指挥，先后绑架

兰州法轮功学员 7 人，蒋春斌、李

富斌、薛留彦、余友文、牛万江，

还有外地的毕文明，后非法判刑。

薛留彦被非法判 4 年；余友文 5

年；牛万江 3 年；郭学泽 5 年；刘

（接上页）二零零一年被截访 183

人。由甘肃省公安厅从全省公安机

关抽调警察驻京实施迫害行为。 

2、二零零一至二零一零年，

甘肃省公安机关诬告陷害法轮功学

员的构陷案件 1235 起，被绑架的

法轮功学员 1478 人，破坏资料点

289 处，大规模绑架事件 320 起，

抢劫法轮功真相资料 60 余万份

（册），电脑、打印机、VCD 播放

机、复印机等私人物品 1700 件

（台）。 

3、二零零三年，甘肃省公安

厅将法轮功学员纳入基层派出所重

点人口管理范围，向全省派出所印

发了《管理控制“法轮功”某教组

织重点人员工作方案》，把迫害法

轮功的政策贯彻落实到各级公安

局、派出所。并以派出所管控为

主，社区、街道、单位共同参与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机制长期持续

的迫害甘肃法轮功学员。 

4、大规模绑架迫害事件 
（1）二零零二年“7·26”专

案 

二零零一年，在甘肃省公安厅

蔚振忠等人指导下，兰州市公安局

建立了“7·26”专案组，在甘、

新、宁、青四省（区）实施对无辜

民众的迫害恶行，绑架袁江等 138

位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袁江在

甘肃敦煌附近被绑架。袁江被非法

抓捕后，甘肃省公安厅的警察酷刑

折磨他近 2 个月。警察将袁江以

“大”字形吊铐，最后看他确实不

行了才放了下来，仍给他戴着手铐

脚镣。后袁江走脱。甘肃省公安厅

动用了两、三千军警，在兰州各交

通要道、车站进行盘查，将兰州市

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进行了

非法搜查，并波及到其它县、

市 。袁江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伤重

离世。袁江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

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掩护、救助

过袁江的法轮功学员相继被绑架。 

兰州法轮功学员于进芳、夏付

兰英 4 年；蒋春斌 9 年；李富斌 8

年，毕文明被冤判 3 年，于二零零

四年九月三日在定西监狱被虐杀。 

3、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兰

州国安协同甘肃省公安厅绑架郭学

泽、刘兰英等法轮功学员 13 人：

何影国、魏安月、何文卓、白金

玉、赵旭东、王爱玲、王淑华、陈

淑华、陈洁、邵彦波、高丽金、安

际衡、范春锋，其中赵旭东于二零

零四年二月在兰州市看守所被酷刑

折磨致死。后来这些法轮功学员被

非法判刑，何影国（齿轮厂职工）

10 年；魏安月（原金川公司职

工）10 年；何文卓（大学毕业

生）8 年；王安林（又叫王爱玲，

女，金昌人）8 年；安际衡（兰州

石油机械厂职工）4 年；邵彦波

（在校大学生后被开除）8 年；白

金玉（女）3 年；陈洁（女）3

年；何斌英（女）7 年；范春锋 20

年。 

4、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

丛秋滋从家中被劫持到兰州市城关

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丛教授被法

院非法判三缓四，同时被劫持和非

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有：张振敏

（女）被非法判刑 8 年，马勇被非

法判刑 9 年，李矿凤（女）被判 7

年，祁丽君（女）、王文忠分别被

判 10 年冤刑。 

5、二零零七年三月三日，甘

肃金昌市永昌县公安部督办的

FB0704 专案，8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判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毛伟诬判 6 年，蔡勇诬判 3 年

6 个月，符玲文诬判 4 年，刘桂菊

诬判 4 年，姚茉蓉诬判 4 年，曹芳

诬判 4 年，韦凤玲诬判 4 年，杨笑

川诬判 5 年。◇ 


